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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八公山区商贸企业
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

淮八府办〔2015〕7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八公山区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

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5 年 10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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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公山区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

为切实提高我区商贸企业生产经营安全事故应急处理能力，

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经营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，及时

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

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1 号）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总局令第十

七号）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辖区内商贸企业发生一次死亡 1人以上 3人以

下（含 3 人），或者重伤 10 人以下（含 10人）的商贸企业安全

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。辖区内商贸企业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

事故适用上级政府制定的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、预防和最大限度地

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。坚决贯彻“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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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，

做好预防、预测、预警和预报工作，搞好应急准备和预案演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各部门、属地单位和事故企业要在区政府统一领导

下，协同配合、团结一致、有序救援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成立八公山区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指挥

部，负责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，指挥部成员如下：

指 挥 长：区政府分管商务工作的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安监局局长、区商务局局长

成 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监察局、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

区卫计委、八公山公安分局、八公山消防大队、属地单位（镇、

街道）等单位相关负责人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指挥部的职责是提出修订八公山区商贸企业

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定期召开例会，组织指挥演练；负

责指挥、协调、组织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配合上级部

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机构及职责

1.综合协调组。由区商务局、区安监局牵头，各属地单位配

合，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日常事务和事故抢险救援情况上报、

下传等工作，协调组织事故现场救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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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警戒组。由八公山公安分局牵头，各属地单位配合，

做好事故现场的安全警戒工作。

3.救援排险组。根据事故发生的不同类型、特征，由指挥部

确定由不同的部门牵头，各属地单位配合，负责现场救援的具体

工作，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事故救援进展情况。

4.医疗抢救组。由区卫计委负责，各属地单位配合，负责做

好安全事故发生时医疗救护工作。

5.后勤保障组。由区发改委负责，各相关部门和属地单位配

合。负责应急救援期间的水电、通信、食品等物资的供应和保障

工作。

6.宣传报道组。由区委宣传部负责，负责客观地报道事故事

实、抢险救援、善后工作等情况，统一接待相关新闻媒体。

四、预防预警

（一）各商贸企业应当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，对可能引

发特大事故的险情、重要信息应及时上报。

（二）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企业应立即报告区应急救

援指挥部及属地单位（镇、街道），属地单位应于 24 小时内写

出事故报告呈报指挥部。

指挥部电话 0554-5657560，区委区政府夜间值班电话

0554-279787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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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事故发生单位名称、行业类型、经济类型、企业规模。

2.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。

3.事故中遇险、遇难、受伤和失踪人数。

4.事故的简要经过。

5.事故原因、性质的初步判断。

6.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。

7.请求上级有关部门抢险救援的要求。

8.事故单位负责人签名和报告时间。

（三）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单位必须严格保护事故现

场，凡与事故有关的痕迹、状态不得随意挪动和破坏，因抢救人

员、为防止事故扩大等原因需要移动的现场的应绘制事故现场图

做标记、记录等方式妥善保存原始现场资料和证据。

五、应急救援

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达进入事故应急响应的命令后，指挥部各

成员单位应立即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赶赴事故现场，组织实施应急

救援。各部门、属地单位和事故企业在现场应急救援小组统一指

挥下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实施抢险救援和紧急处置行动。相关部门

和企业须从全局出发，绝对服从应急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

挥，分工合作，共同做好事故抢险的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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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善后处理

安全生产事故抢险救援工作任务完成后，由应急救援指挥部

宣布本次急救援结束。相关部门和属地单位应指导事故企业积极

配合做好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事宜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企业是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，也是安全事故应急

处置工作的第一主体，各商贸企业要建立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，

成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机构和队伍，并保证其人员，经费和装备

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在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，指挥部成员单位必

须坚守岗位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严禁擅自脱岗，并保证在紧急情况

下信息渠道畅通。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瞒报、谎报或拖延不报，

造成事故进一步扩大的，追究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
（三）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安排

成员单位和辖区内商贸企业进行本预案的演习。

（四）本预案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
